	检查时间：      年  月  日  时
	检查单编号：

	任务名称
	

	任务编号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身份证号
	

	名称
	

	类型
	

	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/经营者姓名
	

	住所或地址
	

	联系方式
	

	检查来源
	□日常检查
□专项检查
□投诉举报
□转办交办
□证后核查

□巡检巡查


其他有关教育机构检查单
	序号
	检查项
	检查要点
	检查方式
	检查标准
	实施层级
	检查结果

	1
	对学科类培训机构办学资质情况的检查
	办学许可证、非营利法人登记证书
	现场检查要点/非现场检查要点
	1、取得本区教育行政部门办学许可证且在有效期内。

2、依法登记取得非营利法人登记证书。

3、在显著位置悬挂办学许可证及法人证书。
	市级部门、区级部门
	○ 合格
○ 不合格

	2
	对学科类培训机构教师资质情况的检查
	教师资格证书及其他资质证明
	现场检查要点/非现场检查要点
	1、从事学科类培训的人员具备相应教师资格；2、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符合国家规定；3、教师资质（包括姓名、照片、任教班次 及教师资格证编号等）、聘用外籍人员情况（包括姓名、来华工作许可证件编号），在机构办学场所显著位置及网站进行公示；4、显著位置公示的教师名单与机构授课教师信息采集表纸质版一致。
	市级部门、区级部门
	○ 合格
○ 不合格

	3
	对学科类培训机构培训收费情况的检查
	收退费制度
	现场检查要点/非现场检查要点
	1、收退费标准（包括收费标准、退费办法、培 训费收取账号等）在机构办学场所显著位置及网站公示。不得在公示项目和标准外收取其他费用，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学生摊派费用或者强行集资。

2、收费时段与教学安排协调一致。

3、按培训周期收费的，不得一次性收取或变相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 个月的费用；按课时收费的，每科不得一次性收取或变相收取超过60课时的费用。
	市级部门、区级部门
	○ 合格
○ 不合格

	4
	对学科类培训机构培训内容和材料情况的检查
	教材、培训内容公示情况
	现场检查要点/非现场检查要点
	1、教学内容不超出相应的国家课程准，教学进度不超过本区中小学同期进度，不留作业。2、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。3、培训内容在机构办学场所显著位置及网站进行公示。4、培训材料经主管机构审核备案。
	市级部门、区级部门
	○ 合格
○ 不合格

	5
	对学科类培训机构安全达标情况的检查


	监控系统、消防器材、应急处置制度、突发情况处置演练情况


	现场检查要点/非现场检查要点
	1、消防、环保、卫生、食品经营、安全、疏散等条件符合相关规定。教学、实训、住宿、餐饮等场所须符合消防、环保、卫生、食品经营安全等相关标准。

2、教学区、工作区视频监控全覆盖。

3、有合格的场所消防验收文书（消防验收意见书或消防检查合格记录）。灭火器等消防用品处于有效期内，有定期检查记录。消防通道畅通，无堵塞或锁上。

4、建立健全风险防范、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处理机制，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。配齐安全管理人员，加强安全教育培训，定期开展安全演练。
	市级部门、区级部门
	○ 合格
○ 不合格

	6
	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办学情况的检查


	办学资质合规
	现场检查要点/非现场检查要点
	证照齐全
	市级部门、区级部门
	○ 合格
○ 不合格

	7
	
	人员资质符合
	
	具有符合要求的人员资质
	市级部门、区级部门
	○ 合格
○ 不合格

	8
	
	培训行为合法
	
	各项培训行为符合规定
	市级部门、区级部门
	○ 合格
○ 不合格

	9
	
	收费情况正常
	
	收费符合要求
	市级部门、区级部门
	○ 合格
○ 不合格

	10
	
	合同规范
	
	使用制式规范合同文本
	市级部门、区级部门
	○ 合格
○ 不合格

	11
	
	安全条件达标
	
	安全条件符合要求
	市级部门、区级部门
	○ 合格
○ 不合格

	12
	对寒暑假期间校外培训机构的检查
	校园封闭管理情况
	现场检查要点/非现场检查要点
	1、寒假期间无面向中小学生（包括高中生）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情况；2、不存在安全隐患；3、校园封闭管理。
	市级部门、区级部门
	○ 合格
○ 不合格

	13
	对线上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检查
	信息公示规范
	现场检查要点/非现场检查要点
	按照规定将机构资质、教师资质、收退费标准、培训内容、聘用外籍人员情况在机构办公场所和官网的显著位置公示
	市级部门、区级部门
	○ 合格
○ 不合格

	14
	
	按规定收取培训费用
	
	机构按照规定的收费时间、收费时长、收费标准收取费用。1、《北京市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：按培训周期收费的，不得一次性收取或变相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；按课时收费的，每科不得一次性收取或变相收取超过60课时的费用。按周期收费和按课时收费同时进行的，只能选择收费时段较短的方式，不得变相超过3个月。规范提前收费时间。按培训周期收费的，不得早于新课开始前1个月收取费用；按课时收费的，不得早于本门科目剩余20课时或新课开始前1个月收取费用。2、市发改委等三部门《关于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：本市线上标准课程时长培训收费标准：20元/课时·人次。浮动幅度上浮不超过10%，下幅不限。
	市级部门、区级部门
	○ 合格
○ 不合格

	15
	
	培训时间合规
	
	未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、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，学科类培训时间不得与中小学校教学时间相冲突，线上培训要注重保护学生视力，每课时不超过30分钟，课程间隔不少于10分钟。
	市级部门、区级部门
	○ 合格
○ 不合格

	16
	对区政府履行相关教育职责综合督导检查
	各区切实履行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、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等政府职责
	现场检查要点/非现场检查要点
	达到教育部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、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办法等文件中的督导评估内容要求
	市级部门
	○ 合格
○ 不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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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检查结论
	
	
	
	
	

	检查人员签名
	姓名：

执法证号：
	年  月  日

	
	姓名：

执法证号：
	年  月  日

	备注
	


